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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6 企業倫理短版講義 1  

法家 (Legalism) 

李明書 2  

 

法家是中國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的思想之一，早期分為「重法」、「重術」與「重

勢」三派，後來由韓非（281-233 B. C.）集大成，著有《韓非子》一書，提出應

以「法」、「術」與「勢」三者並重的觀點，古時候被視為君主統御臣子與人民的

方法，今日則廣為企業管理所運用。 

 

法家倫理原則 

法家的倫理原則主要出自於韓非在《韓非子》中的觀點，由於韓非認為人皆

是「好利惡害」的（〈難二〉），類似於「利己主義」（egoism）的觀點。在這樣的

人性驅使之下，人雖不見得會選擇對他人有害的行為，卻往往會選擇對自己有利

而行。由於看到人性的這個特點，韓非在馭人與企業管理上，不採取相信人性，

或是純然地以善意對待，而是更多考量到企業主的管理成效與企業整體利益。至

於要如何管理才是有效的、對企業有利的，韓非提出了「法」、「術」與「勢」並

重的觀點。 

「法」在《韓非子‧難三》中解釋為「法者，編著之圖籍，設之於官府，而

布之於百姓者也。」在古時候指的是一個國家的法律、制度，只要明文規定，賞

罰分明，布達給人民知道，就能讓一個國家的人民遵守規範，國家穩定運作。將

「法」放到現今的企業來看，指的是一個企業的制度，包含晉升、獎懲的標準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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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術」一樣在〈難三〉中有解釋，韓非說：「術者，藏之於胸中，以偶眾端

而潛御群臣者也。」意思是說國君必須要將駕馭、掌控臣子的方法與權術隱藏於

心中，再嫻熟地操作出來。這相當於現今的企業主在領導職員時，不能任意讓職

員臆測到上司的心意，以免因為太了解上司的心意，而做出討好、賄賂等行為，

久而久之，善於討好的職員可能擁有特權，或者影響上司的判斷。 

就「勢」而言，有威勢、勢力、權力、地位的意思。〈難勢〉中將勢分成「自

然之勢」與「人設之勢」，前者指世襲、傳承而來的身份，後者則指集中了法治、

權術與權力於一身的地位。古時所指的是國君，今日所指的是企業主。可想而知，

依法家的觀點，要能夠維持適當的企業倫理關係，或者說一個企業主要能夠做出

對企業有利的行為，則這個企業主必須充分發揮其「人設之勢」。 

結合以上的觀點來看，可知法家認為好的企業倫理要能夠展現，必須仰賴一

個能夠確實掌握「法」、「術」與「勢」的企業主，才能妥善地管理企業，創造企

業的利益，據此也可將「法」、「術」與「勢」視為法家所提出的企業倫理原則。 

 

法家倫理問題 

由以上的分析可知，法家的觀點建立在認為人是自利的基礎之上，所以提出

「法」、「術」與「勢」的原則，皆是為了防堵個人的私心，才能不因個人的私心

而減損企業的利益。有意思的是，法家既認為人是自利的，但在企業倫理的判斷

上，將所有的決定權交付在企業主手中，似乎未曾考慮到企業主也是人，也有自

利的一面。如果企業主的自利不能與企業的利益完全符合或有所衝突時，企業主

可能會損害企業利益，而用來填補自身的利益。像是有些企業主虧空公款、掏空

公司資金、變賣公司資產等行為，可能都是源自於此。 

在法家思想的脈絡下，沒有進一步提出制衡企業主權力的方案，但是在今日

的社會中，我們可以藉由股東分權、企業內部分層管理等配套措施，去分攤企業

主的權力，避免企業主因權力過分龐大，以至於漠視企業既定規範，或因個人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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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而任意操弄權力，甚至危害公司利益等行為。 

除此之外，也可以看出法家管理原則的提出，其實隱約有對於人性不信任的

影子，這也是當我們在面對的是由人所構成的工作環境之下，是否需因為人有自

利的特質，就忽略了其它良善的面向，將企業環境皆視為勾心鬥角、利益計算的

場所？在討論企業倫理的過程中，也值得思考如果依循法家的倫理原則，是否就

能營造出良好的企業環境。 

 

個案分析 

以法家的倫理原則檢視小美人資案，小美位處人資公司主管的身份，需要具

備一定的能力以管理下屬，在管理能力的培養上，法家會認為小美應妥善地運用

「法」、「術」與「勢」的能力，以便於讓企業獲益。 

就「法」在這個案例而言，指的是小美公司的規範，如果並未明文限制小美

搜尋應徵人士的資訊，小美就可以逕行搜尋。就「術」而言，只要能確定是為了

公司的發展，如何掌控應徵人士的動態，小美可自行運用，只是在做這種行為的

過程，小美不能讓別人知道，以免小美的行為洩漏之後，招致不好的後果。最後

則是「勢」，前面有提到，「勢」是法治、權術與權力的集合，小美身為主管，應

充分了解自己在這個位子上，所能運用的法治、權術與權力到什麼程度，只要確

定自己的權力，並且不違背公司制度，小美就不需要因為可能窺探到小明的隱私

而感到惴惴不安。 

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，在法家而言，主要集中於企業主或主管的權力運作，

當然是在謀求公司利益的前提下，才能如此運用權力，而非單純地要使企業主或

主管的權力無限擴張，任意擺佈職員。然而，在法家的角度，不會特別注意小明

的感受，如果小明真的是因為忘記設定隱私保護而洩漏個資，並且覺得隱私受到

侵犯，只能尋求超越於公司制度之上的國家法律保護，請求賠償。雖是如此，對

於法家而言，小美仍不需受到道德上的譴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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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家倫理小結 

 法家的企業倫理原則，以韓非所提出的「法」、「術」與「勢」為基礎。 

 由於法家認為人是自利的，所以不採取相信人性的立場，期許人會往好的一

面去做事，而是依賴於法治、權術與權力的運作，讓企業維持與發展。 

 法家將「法」、「術」與「勢」的運作權力集中於企業主或各階層主管，所以

企業要發展得好，有賴一個有能力充分運用「法」、「術」與「勢」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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